北京印刷学院校级学生会组织述职评议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 总则
第一条  为了做好北京印刷学院学生会组织述职评议工作，促进校院学生会沟通联络，加强过程管理与指导，按照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、全国学联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述职评议对象。北京印刷学院学生会主席团及其工作部门负责人，研究生会主席团及其工作部门负责人。
第三条  评议会组成。组成以学生代表为主，学校党委学工部、学校团委共同参与的评议会。
第四条  述职评议内容。考评分为政治态度、道德品行、学习情况、工作成效、纪律作风等五个部分，通过查看总结材料及现场述职汇报共同进行考评。
第五条  述职评议时间。一般在任期届满前后半个月进行。
第二章  考评内容
第六条  政治态度方面：坚持党的领导，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牢固树立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，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第七条  道德品行方面：明辨是非、恪守正道、品行端正、作风务实、乐于奉献，遵守校规校纪，全心全意服务广大同学，传递青春正能量。
第八条  学习情况方面：带头勤奋学习，诚信考试，遵守学术规范，将学习与实践紧密结合，上一学年学习成绩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30%以内，且无可也不及格情况。
第九条  工作成效方面：严格按照学校学生活动相关管理规定开展工作，工作中恪守全心全意服务同学的准则，工作材料规范完整，工作中注重总结经验方法，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能力。
第十条  纪律作风方面：扎扎实实做事，反对漂浮作风，反对形式主义，反对“官”本位思想和作风，要扎根同学、勤于交流、求真务实，彼此互相帮助、平等相待，不追求头衔、不装腔作势。
第十一条  总结材料。全面规范，支撑有力，能够很好的支撑学校本年度重点推进的工作项目，简单明了、特色鲜明、成效突出、图文并茂。
第十二条  述职汇报。内容准确充实，汇报流畅。密切结合学生会功能定位，突出重点、成效显著，不宽泛、不飘浮。
第三章  附则
第十三条  本方案由共青团北京印刷学院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第十四条 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